附件1

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实施办法

（修订）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优化我院教师队伍结构，加快骨干教师队伍培养步伐，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，促进高层次师资队伍建设，推动我院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，学院决定实施“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”。

第二条 “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”是我院对骨干教师开展教学、科研、创作等活动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。

第三条 “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”从2013年到2015年，每年组织开展一次。

    第四条 学院人事处负责“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”实施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 资助范围和对象

第五条 资助对象：聘为我院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在职在编教师和科研人员。

第六条 资助方式：采取课题立项资助的办法，对承担项目的骨干教师给予资助。

第三章  资助条件

第七条 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遵守《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（试行）》的规定和我院的校纪、校规，热爱学院，安心本职工作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第八条  在我院从事教育、教学、科研、创作工作（含双肩挑人员），愿意开展本计划支持的项目工作。

第四章  申报与审批程序

第九条  根据资助条件和要求，个人填写《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审批表》，并交所在部门（单位）填写推荐意见后，统一交到学院人事处。 

第十条  人事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并将评审结果上报学院。

第十一条  经学院研究批准后，对拟资助人选（项目）名单进行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学院予以公布。

项目和经费管理

第十二条  “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”资助经费额度为每个项目5000元，作为课题主持人原则上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作为主要参加者原则上每年只能申报两个项目。

第十三条  项目研究成果形式原则上有：论文、专著、教材、展演、获奖等。
第十四条 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专项用于该项目相关的支出。

第六章 组织管理

第十五条 资助计划项目原则上须一年内完成，如超过一年仍未完成的，须在期满时填写《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进展报告》，经人事处审核后上报学院。未能按时完成者，原则上不能申请新的课题立项。
第十六条 无特殊原因，须按时完成资助计划项目，填写《广西艺术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总结报告》和项目完成证明材料一并送至人事处。

第十七条 人事处组织有关专家对资助计划进行评估验收。

第十八条 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协助学院对本部门（单位）获资助者的项目工作进行跟踪，切实为获资助者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。

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其资助资格，并追回资助经费，三年内不得申请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。

（一）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的；

（二）未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；

（三）剽窃他人成果的；

（四）辞职或调离学院的；

（五）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的；

（六）违反职业道德、弄虚作假或触犯刑律的。

第七章  附 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实施办法（艺院〔2009〕40号）终止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